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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出台《石家庄市“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2020年，
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达30%

3年完成150万平方米公共建

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提高新机动

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标准，

发布实施机动车国Ⅵ排放标准

……为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

全面落实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基本

国策，日前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发布

《石家庄市“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

工作方案》，明确到 2020 年，全市

万 元 GDP 能 耗 比 2015 年 降 低

18％，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146

万吨标煤以内，全市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总量比2015年下降20%以上。

本报记者 王萌

《方案》指出，将强化节能环保标准

约束，严格行业规范、准入管理和节能

审查，对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

石油石化、煤炭、印染、造纸、制革、染

料、焦化、电镀等行业中，环保、能耗、安

全等不达标或生产、使用淘汰类产品的

企业和产能，要依法依规有序退出。

同时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发展

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

料、生物、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进一步推广云计算技术应用，支持技术

装备和服务模式创新，鼓励发展节能环

保技术咨询、系统设计、设备制造、工程

施工、运营管理、计量检测认证等专业

化服务。《方案》中提出，到2020 年，服

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

到53%，节能环保、新能源装备、新能源

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总产值将突破

400亿元，成为支柱产业。

2020年，
绿色低碳产业
将成为支柱产业

《方案》提出，将加强工业节能，严

格涉煤项目准入，加大工业行业结构调

整力度，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开展

能耗污染对标行动，降低单位产品能耗

和排污强度。到 2020 年，工业能源利

用效率和清洁化水平显著提高，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2015年

降低18%以上，电力、钢铁、有色、建材、

石油石化、化工等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

用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在建筑领域方面，将实施建筑节能

先进标准领跑行动，到2020年，城镇绿

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重提高

到50%。实施绿色建筑全产业链发展

计划，推行绿色施工方式，推广节能绿

色建材、装配式和被动式超低能耗建

筑。

进一步加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

造，鼓励老旧住宅节能改造与抗震加固

改造、加装电梯等适老化改造同步实

施，按照《住建部、银监会关于深化公共

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建设有关工作

的通知》的工作计划，3年完成150万平

方米公共建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3年完成
150万平方米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交通运输节能方面，将进一步加快推进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

进“公交都市”创建活动，到2020年城市公共

交通分担率达到30%。同时将大力推广节能

环保汽车、新能源汽车、天然气（CNG/LNG）

清洁能源汽车等，并支持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提高交通运输工具能效水平，到2020年新增

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5.0升/百公里。

推动交通运输智能化，建立公众出行和物

流平台信息服务系统，引导培育“共享型”交通

运输模式。到2020年，铁路单位运输工作量

综合能耗比 2015 年下降 5%，营运车辆、营运

船舶、民航业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分别下降

6.5%、6%、7%，城市客运单位运量能耗下降

6%。

《方案》还提出，推动商贸流通领域节能，

推动零售、批发、餐饮、住宿、物流等企业建设

能源管理体系，建立绿色节能低碳运营管理流

程和机制，推动照明、制冷和供热系统节能改

造。完善绿色饭店标准体系，推进绿色饭店建

设，到2020年，商贸企业单位营业额能耗下降

10%左右。

2020年，城市公共交通
分担率达到30%

《方案》同时指出，加强公共机构节能，开

展“绿色建筑、绿色信息、绿色出行、绿色办公、

绿色食堂、绿色文化”六大绿色行动。严格公

务用车油耗定额管理，实行单车能耗核算和节

能奖励。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建设

活动，创建20家节约型公共机构，完善公共机

构能源审计、能效公示、能源计量和能耗定额

管理制度，健全能源管理、统计监测考核和培

训体系。到2020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

能耗下降10%，人均能耗下降11%，建立公共

机构能耗检测平台。

同时强化重点用能设备节能管理，加强高

耗能特种设备节能审查和监管，“十三五”期间

燃煤工业锅炉实际运行效率提高5个百分点，

到 2020 年新生产燃煤锅炉效率不低于 80%，

燃气锅炉效率不低于92%。开展锅炉节能环

保普查整治，建设覆盖安全、节能、环保信息的

数据平台，开展节能环保在线监测试点并实现

信息共享。开展电梯能效测试与评价，开展老

旧电梯安全节能改造工程试点。

农业农村节能方面，则强调加快淘汰老旧

农业机械，推广农用节能机械和设备，发展节

能农业大棚。到2020年，鼓励农村居民使用

高效节能电器。

开展六大绿色节能行动

《方案》同时指出，将控制重点区

域流域排放，实施气化工程，加快推

进以气代煤。加快发展热电联产和

集中供热，淘汰供热供气范围内的燃

煤锅炉（窑炉）。严格控制石油加工、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

造、化学纤维制造、有色金属冶炼、纺

织印染等项目。同时，各县（市、区）

要完成钢铁、煤炭、火电、水泥、造纸、

印染、焦化、玻璃、制药、制革、污水处

理厂、垃圾焚烧厂等 12 个行业超标

问题整治任务。城市建成区内的现

有钢铁、建材、有色金属、造纸、印染、

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企业

应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

工业企业方面，将严格执行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实行建设项目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等量或减量替代，

建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工业企

业环境管理体系。全面实施燃煤电

厂节能改造，加快燃煤锅炉综合整

治，大力推进石化、化工、印刷、工业

涂装、电子信息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综合治理。

实施清洁柴油机行动，全面推进

移动源排放控制。提高新机动车船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标准，发布实

施机动车国Ⅵ排放标准。加快油品

质量升级，车用汽柴油应加入符合要

求的清净剂。

全面发布实施
机动车国Ⅵ
排放标准

在生活源污染治理方面，《方案》指

出，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发展进行

填平补齐、升级改造，完善配套管网，提

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合理确定污水

排放标准，加强运行监管，实现污水处

理厂全面达标排放。强化农村生活污

染源排放控制，采取城镇管网延伸、集

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等多种形式，加快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改厕。

到 2020 年，全市所有县城和重点

镇具备污水处理能力，城市建成区污水

基本实现全收集、全处理，城市、县城污

水处理率分别达到95%、85%左右。

同时加强生活垃圾回收处理设施

建设，强化对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

的管理和督导，提升城市生活垃圾回收

处理水平，到2020年，90%以上行政村

的生活垃圾得到处理。

加大民用散煤清洁化治理力度，推

进以电代煤、以气代煤，推广使用洁净

煤、先进民用炉具，制定散煤质量标准，

加强民用散煤管理，力争 2017 年底前

基本解决民用散煤清洁化利用问题。

2020年，
城市污水
处理率达95%

在政策方面，《方案》也进行了明

确，首先完善价格收费政策，督促落实

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政策。实行超

计划（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督促

严格落实水泥、电解铝等行业阶梯电价

政策，促进节能降耗。完善居民阶梯电

价（煤改电除外）制度，全面推行居民阶

梯气价（煤改气除外）、水价制度。落实

污水处理费政策，完善排污权交易价格

体系。加大垃圾处理费收缴力度，提高

收缴率。

同时，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节能

减排重点工程给予多元化融资支持，鼓

励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机制，

支持以用能权、碳排放权、排污权和节

能项目收益权等为抵（质）押的绿色信

贷。支持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项目通

过资本市场融资，鼓励绿色信贷资产、

节能减排项目应收账款证券化。在环

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

保险制度。

将全面推行
居民阶梯气价

下一步，省会将严格节能减排监

督检查，加大对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

污染源的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各

类违法违规用能和环境违法违规行

为，依法公布违法单位名单，重点企业

自行发布污染物排放信息，对严重违

法违规行为进行公开通报或挂牌督

办，确保节能环保法律、法规、规章和

强制性标准有效落实。强化执法问

责，对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等行为，

严肃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负

责人的责任。

严厉查处
违法违规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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